
重新投保及自动缴费服务授权协议 

 

本协议是为简化短期险重新投保操作流程，由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与投保人（以下简称“您”）达成保险合同满期后重新投保及自动缴费的服务协议。您通过网络

页面点击确认接受本协议即表示您与我司已达成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容。在您接受

本协议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全部或任意内容，或者

无法准确理解本协议的含义，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如您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与我司取得联

系（客服热线95550）。 

一、自动交费服务授权协议： 

在您点击确认接受本协议时，代表您同意并授权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为您进行重新投保设置。 

二、服务内容： 

1）续期扣款服务：如果您选择在同一合同期限内分期缴费，我司在保费约定支付日后从您授权

的账户划扣下一期保费。 

2）重新投保扣款服务：在每一次保险合同到期后，我司将从您授权的账户划扣下一年的保费，

以完成重新投保。  

3、您授权的账户所有人须以投保人本人真实姓名开立结算账户，并自愿授权我司使用该结算账

户（以下简称授权账户）用于重新投保/分期缴费的转账扣款。 

三、若我司审核后决定不同意重新投保，将及时通知您，且不会收取您的保费，已经扣取的保

费将退还至您的账户。 

四、您同意并授权我司在保险期间届满前，从您的微信账户（包括但不限于微信零钱、零钱

通、绑定银行卡等）中扣收重新投保所交纳的保费。用于交纳保费的微信账户在交纳首次保费

后不可更改。为防止因保费扣收不成功而影响您的保障，建议您在微信账户中留存足够的资

金。 

五、您理解本产品由保险人根据风险程度不同，按照报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费率确定，因此

您每期所交纳的保费金额可能将有所不同。 

六、您理解并同意，我司可能对保险产品进行更新。更新后的保险产品将予以公示，并适用于

您与保险人之在更新后予以重新投保的保险合同。如您不能接受更新后的保险产品，您可以随

时解除保险合同，我司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退还保险费。 

七、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我司不再为您提供重新投保及自动缴费服务： 

1．您已经办理本产品退保； 

2．您已经关闭重新投保及自动缴费服务功能或通知我司解除本重新投保及自动缴费协议； 

3．我司已停止本产品的销售且无升级迭代产品； 

4．您的重新投保请求经我司审核不予承保的； 

5．被保险人年龄超过本产品或升级迭代产品规定的年龄范围的； 

6．在上一期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之日起超过【30】个自然日仍未成功交纳重新投保保费

的； 

7．保险合同约定不能进行重新投保的； 



八、若因产品停售等原因导致无法重新投保原产品的，我司会按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1）有升级迭代产品：我司将提前通知您，告知可转的迭代或升级版产品和对应保费。若有异

议，您可以联系我司申请终止扣款授权；若无异议，我司将向您授权账户发起扣款，扣款成功

后，您将重新投保到迭代或升级版产品。在未增加保险责任的情况下，您在原产品首次投保向

我们告知的被保险人当时的健康状况将作为迭代或升级版产品投保时的核保依据，如有不实告

知我们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 

2）无升级迭代产品：我司将提前通知您，并终止提供重新投保扣款服务，本授权协议终止。

您可以通过主动缴费的方式选择投保其他产品，届时可以再次签署新的扣款授权协议。 

九、部分保险产品在保险期间出险后，根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终止时，本协议也会同时终

止，我司将无法按照协议约定为您提供重新投保扣款服务。 

十、本次申请/变更提交的账户将用于本保险合同及后续重新投保/分期缴费保险合同的扣款，

但对已发生或者在途的扣款无效。 

十一、请注意，接受本协议意味着您知晓并同意：您在首次投保时向我们告知的被保险人当时

的健康状况将作为重新投保时的核保依据，如有不实告知我们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保险

责任。若您向我们重新申请投保保险产品时未通过核保，我司将无法为您提供重新投保扣款服

务。 

十二、您可以前往我司官方渠道（安盛天平保险公众号等）或拨打客服热线95550，随时申请

取消重新投保扣款授权。 

十三、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